
由地檢署承辦人

會同移送機關人

員，以透明專用

證物袋將移送毒

品及鑑驗書彌封

入袋後簽名(註3) 。

1-1 收受毒品證物作業流程圖

收

受
應備文件

1. 扣押物品清單。

2. 移送書或解送人犯

報告書影本、彩色

照片。

3. 扣押物品清單電子

檔及彩色照片電子

檔。

4. 毒品鑑驗書(註1)。

點收作業

1.核對應備文件，依扣押

物品清單清點。

2.確認(鑑驗單位)包裝及封

緘完整度、檢驗人員簽章，

並檢視照片或影像資訊，

確認證物同一性。(註2)

3.核對移送機關「扣押物

品清單」填載內容是否符

合規定。

會同彌封 登載案管

入庫保管

符合符合

獲案毒品(註4)

非獲案毒品

備註：
1、收受之毒品證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先拍照、彌封、人犯按指印及簽名，註記毒品相關資料後，送贓物庫點收、編號入庫，俟送鑑驗單位

鑑驗後，應將相關鑑驗書併入扣案毒品保管：
(1)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第一級毒品1公克以上1公斤以下及第二款第二級毒品之罌粟、罌粟草、古柯、古柯葉、大麻、大麻脂、
大麻浸膏、大麻酊10公克以上10公斤以下經送地檢署入庫後轉送調查局之毒品。

(2)因現行犯移送檢察機關複訊執行搜身或於偵查中當事人主動提出而由檢察機關查扣之毒品。
2、若移送機關所檢附之照片或影像與鑑驗單位包裝及封緘不符，則由收受人員拍照存檔。
3、若體積大或液體等不適以透明證物袋包裝者，例外得另行包裝並以專用膠帶封緘。
4、獲案毒品係指「獲案毒品處理流程管制作業要點」第2點之毒品。

移調查局
保管

於案管系統匯入扣

押物清單電子檔後，

產出保管字號標籤

黏貼於證物袋上，

並將照片或影像資

訊上傳案管系統。

不
符

退回補正

不
符

退回補正



1-2 毒品證物出庫作業流程圖

毒

品

出

庫

出庫要件 出庫情形 回庫情形

移審法院
起訴送審函副知贓物
庫，函文載明贓證物
保管字號

案件起訴後，依偵查股起訴送審函，卷證
併送(含扣押物品清單)法院贓物庫，該院收
執留存。

移轉管轄
偵查股將移轉管轄核
准函文副知贓物庫

偵查股製作檢送扣押物品函文予受移轉機
關，函文副知贓物庫(如屬獲案毒品由調查
局保管，則應副知調查局)。

借調

偵審中，檢察官或法官
需調取扣押物品，應用
「調借證物單」並加蓋
印鑑章

贓物庫承辦人應於案管系統註明調借日期、
保管號碼、物品名稱、數量等，就未歸還
物品，預定歸還日後7日內催請限時返還，
仍未歸還者，15日內再催請返還，並將催
還紀錄登載於案管系統。

核對照片、檢視
品項、數量及包

裝封緘完整性。

自行送驗

偵查股將送驗函文副
知贓物庫，函文載明
贓證物保管字號

檢驗完畢，贓物庫依偵查股所交付之領回
證物通知，向檢驗機關（構）領回毒品證
物。

檢視鑑驗書、品
項、數量及包裝
封緘完整性，並
依原編號存放。

查獲機關
領回處理

偵查股將檢察官處分
命令或函知有關機關
處理公文副知贓物庫

應行政没入之三、四級毒品，由檢察官函
知查獲機關領回處理，並副知贓物庫及查
獲機關之上級單位(調查局、海巡署、憲指
部、縣、市政府警察局)。

毒品銷燬
檢察官處分命令副知
贓物庫

一公斤以下及公告期內無機關申請領用之
逾一公斤毒品，依檢察官處分命令造列銷
燬清冊，函報高檢署或金門高分檢核准。

備註：1、屬獲案毒品者，另依「獲案毒品處理流程管制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2、毒品出庫時均應檢視包裝及封緘完整性，若有不符應究明原因，並再送複驗。

核對照片、檢視
品項、數量及包
裝封緘完整性。

再
送
複
驗

不符合



1-3 毒品證物銷燬作業流程圖(一)

判
決
確
定
前

偵
查
中

查核銷
燬 毒品
品項、
數量是
否相符，
且確定
在庫

是

否

報請承辦檢察官
處理

移送機
關向檢
察官聲
請或檢
察官依
職權，
徵詢被
告意見
後

審
理
中

法
院
裁
定

逾
1
公
斤

領
用

申請機關
領用有

依銷燬清冊逐件清
點、核對、封箱

1
公
斤
以
下

造列銷燬
清冊報核
（註2）

函報高檢
署核准

公告領用
1個月
（註3）

檢察長得
指派人員
進行抽查

進行複驗

不符合

符合

檢視箱數、封條後
送焚化廠銷燬

符合

銷燬後將成果資料
函報高檢署（併敘
公告領用情形）

備註：
1.檢察官應先指揮移送機關將扣案毒品送鑑定機關鑑定，並由鑑定機關或移送機關取樣留存（依包裝分別為之，且取樣留存之樣品不得少於淨重50公克或50毫升），取樣留存之毒品及其他
待銷燬之扣案毒品應分別封緘，並於移送地方檢察署時，分別辦理入贓物庫(屬獲案毒品者，另依「獲案毒品處理流程管制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保管及銷燬)；鑑定機關或移送機關就啟封、
取樣留存及封緘等過程及方法，應全程錄音錄影並應詳實記載於「扣案毒品啟封、鑑定、取樣留存及封緘紀錄表」，送交檢察官存卷。

2.檢察官於偵查中以處分命令或審理中向法院聲請裁定銷燬毒品，分案冠字依檢察案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實施要點第11點（28）至（30）規定，分別冠以「毒銷」、「聲毒銷」及「執毒
銷」，且偵查中及審理中之銷燬毒品分別由偵查檢察官及執行檢察官核發處分命令。

3.造列毒品銷燬清冊函報高檢署核准與公告領用作業，得採併行方式辦理，並依實際領用情形，於銷毀清冊確實註記、清點及核對，銷燬後將成果資料函報高檢署，併敘公告領用情形。
4.公告領用期間，請依「醫藥研究訓練或製成標準品用毒品及器具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辦理。(第3項規定公告1個月期間，未來擬修正為10日) 。

經認
定易
生危
險、
有喪
失毀
損之
虞、
不便
保管
或保
管需
費過
鉅之
毒品

不符合

檢
察
官
處
分
命
令
︵
註
1.2
︶

函報高檢署
核准

經核准且無領
用

3



1-4 毒品證物銷燬作業流程圖（二）

裁
判
確
定

檢
察
官
處
分
命
令

備註：
1.裁判確定包含法院裁定沒收、判決沒收及依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3項裁定毀棄。
2.屬獲案毒品者，另依「獲案毒品處理流程管制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3.造列毒品銷燬清冊函報高檢署核准與公告領用作業，得採併行方式辦理，並依實際領用情形，於銷毀清冊確實註記、清點及核對，銷燬後將成果資料函報
高檢署，併敘公告領用情形。

4.公告領用期間，請依「醫藥研究訓練或製成標準品用毒品及器具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辦理。(第3項規定公告一個月期間，未來擬修正為10
日) 。

查核銷
燬毒品
品項、
數量是
否相符，
且確定
在庫

否

報請承辦檢察官
處理

是

依銷燬清冊逐件清
點、核對、封箱

檢察長得
指派人員
進行抽查

進行複驗

不符合

符合

檢視箱數、封條後
送焚化廠銷燬

符合

銷燬後將成果資料
函報高檢署（併敘
公告領用情形）

不符合

逾
1
公
斤

領
用

申請機關
領用有

1
公
斤
以
下

造列銷燬
清冊報核
（註2）

函報高檢
署核准

公告領用
1個月
（註3）

函報高檢署
核准

經核准且無領
用



1-5 毒品半成品、先驅原料及相關化學品保管作業流
程圖

依毒品證物
銷燬作業流
程圖（一）、
（二）辦理

移 送 機
關 依
「 入 庫
申 請 暨
審 核 表 」
備 齊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送
臺 中 地
檢 署 審
查（註4）

• 淨 重 合 計 達
50公斤以上

• 不 得 為 國 家
標 準
CNS15030 分
類 之 危 害 性
化學品

• 不 得 為 毒 性
及 關 注 化 學
物 質 管 理 法
規範之毒性、
關 注 化 學 物
質（註2）

通知移
送機關
入庫，
由臺中
地檢署
毒品半
成品、
先驅原
料及化
學庫房
保管

臺 中 地
檢 署 承
辦人每6
個 月 造
冊 陳 報
高檢署，
並 副 知
該 管 檢
察 署 核
對 存 放
之數量

臺中地
檢署承
辦人、
該管地
檢署承
辦人及
移送機
關三方
會同共
同清點
證 物
（ 註 5 ）

該管
檢察
官處
分命
令後，
一個
月內
辦理
出庫

該管檢察署處分命令

備註：
1.含有毒品成分之半成品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列管第四級毒品之毒品先驅原料為優先。
2.經臺灣高檢署委託之專業處理機構或概括選任之鑑定機關（構）認定得入庫者，不受此限。
3.原則:偵查中案件；例外:審判中案件，經以專案核准（向臺中地檢署申請，由該署陳報臺灣高等檢察署審查核准）或毒品庫啟用前查獲者。
4.相關證明文件：移送書影本（含查獲製毒工廠案件之訊問重點筆錄）、扣押物清單（含電子檔）、扣押物彩色照片（含電子檔）、鑑驗報告、化學品或物理化學特性評估結果。
5.以適當容器盛裝，確實密封；詳實標示物品名稱、重量(含容器)、扣押物品清單編號、該管檢察署名稱及保管字號之標示牌。提供扣押物品清單予臺中地檢署毒品庫管理人員備查。

由該管檢察署自行保管

固／
液態
毒品
半成
品、
先驅
原料
及相
關化
學品
（註
１）

是 是

否 否

• 偵查中經
該管檢察
署檢察官
同意

• 法院審理
中，經該
管檢察署
檢察官徵
得審理法
院 同 意
（註3）

是

否 否

是

審查 入庫 清點 核對 出庫

銷燬

條件 同意

臺中地檢署毒品專庫入庫須知


